附件3：
[bookmark: _Toc156913271]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
第五批建管甲供物资（声屏障）招标异议
提出方式及主要内容

招标异议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华路100号
[bookmark: _GoBack]招标异议联系人：李斌、陈西
招标异议电话：0311-87928816，19110411425
招标异议联系传真/邮箱：0311-87928816，xagswzb@163.com

异议函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:
（一）异议人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；
（二）异议事项涉及的项目名称、基本事实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（三）异议请求及主张；
（四）异议人应提供与物资采购活动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；
（五）异议函件有关材料是外文的，异议人应同时提供其中文译本，并附相关的真实性证明；
（六）异议人已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并被受理的应一并说明。
异议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，异议函件需由其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或授权代表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并附授权书、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和授权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异议人为自然人的，异议函件必须由异议人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